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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年教改的回顧與展望–㈻校行政類

㆒、民主轉型與教改浪潮—教

師會、家長會參與教育之

機會點

「民主」一個受人尊敬的名詞，台灣教

育歷經漫長之路成就今日教育之民主多元。

回顧台灣教育發展脈絡，一九八○年代前，

台灣威權體制下的民主模式—「國家統合主
義」下組織及運作，組成份子是數目有限

性、單一強制性、非競爭性、層級性及功能

分化的團體，並由國家機器所認可及核准，

且授與代表性的獨占，用以交換對他們的領

導人之選擇及需求、支持之表達的控制，且

不容同一類屬內出現新興的利益團體，以威

脅其壟斷權（Schmitter, 1994）。
「有其國必有其校」台灣於一元化的威

權政府時代，反應於教育上，則是國家掌握

教育，更透過教育型塑忠誠的人民－實踐領

導者利益，異議不被允許。教育行政人員是

教育的唯一精英，教育第一線的教師、最了

解學生的家長其意見長期遭行政人員所漠視。

於是乎教師的專業自主性也就被啃蝕殆盡；

於是乎家長成為學校不折不扣的搖錢樹；於

是乎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讓民主不存在於校

園，只存在於課本！

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讓僵化不堪的教

育體制吹起陣陣漣漪，終成風起雲湧的教育

改革。一九八○年代起，台灣社會在政治、

經濟、社會上急劇的開放，一連串的改革運

動風起雲湧，是台灣由威權時代轉型成為民

主時代的關鍵年代，當政治不再只是「管理

眾人之事」更是「眾人管理眾人之事」時，

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提供教育反思的環

境，開啟台灣教育變遷的動力、激勵教育改

革的種子，「民主」喚醒教育界及社會大眾

進一步要求教育自由化和民主化，若干教育

改革措施，民間要求更多參與的呼聲，此教

育團體開始形成。

「改革」是對現狀不滿的反思並提出解

決策略，台灣教育研究多視民國83年4月10日
「四一○教改聯盟」的街頭遊行為推動教育

改革之濫觴。即便難以否認台灣教育改革過

程至今仍存在若干的爭議，然而教改過程重

要的核心價值之一－權力下放，提供過去關

心教育卻處於教育核心圍牆外的教師、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的機會點。

教師會之發展脈絡與參與教育之機會點

（一）國內教師會發展脈絡—從台灣省教育

會到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台灣第一個教師組織「台灣省教育會」

成立於民國35年，在有心人士積極展開運作
下，民國76年成立台灣第一個全國性的教師
組織「中華民國教育會」以下簡稱「教育會」

（朱輝章，1998；沈春生，1998；張曉蕙，
2002；舒緒緯，2003）。「教育會」的成立，
符應當時特殊的政治情勢之下的團體型態，

亦言之，「教育會」不僅附屬於行政體制之

中，更是國民黨的附屬團體，「教育會」反

應出「國家統合主義」式的運作模式，並未

有獨立自主的運作，官方色彩濃厚，理監

事幾乎全為教育行政人員及校長，當然也是

黨員身份，且「教育會」選舉主要幹部時，

教改浪潮㆘行政、教師會、家長會
㆔方競合之現況與問題探究
吳宛真／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研究助理



㈩年教改的回顧與展望–㈻校行政類 

研習資訊134 第24卷第5期　96．10

有著「配票」情形，「教育會」雖標榜為擁

有全國十九萬教師為會員之團體，但就爭

取與維護教師權益而言，形同虛設、毫

無建樹，（黃坤錦，1992；蔡淑萍，1992；
王秋絨，2003；舒緒緯，2003；陳麗如，
2004）。

當民主自由風潮促動教師在社會中的角

色變遷，造成教師在其地位與職權的變革（

鍾宜興，2003）。陳麗如（2004）提出，過
去教師身份認同承襲國家的思想灌輸，在意

識型態控制之下，教師幾乎不可能有與國家

相對的思想，然而民主思潮之興起，這套思

想控制漸漸失靈，教師意識崛起，使得教師

開始反思，異議教師逐漸匯集。由於政治體

制的轉變，體悟一連串教師權益受損事件、

以及不滿全國教育會對教師權益甚少用心，

經由對舊制度的反省與新觀念的洗禮，皆促

使「教師人權促進會」成立（蔡淑萍，1992；
朱輝章，1998）。「教師人權促進會」雖曾
改善許多不合理情形，卻因其激進色彩、非

法團體及人力財力不足等問題，終為停擺之

組織。

法律的允許牽動著團體的形成與消沉（

引自楊仁生譯，1984），因應政治民主化與
社會多元化的走向，以法律的形式來規範彼此

的權利義務有其重要性（李建興，1996），民
國84年三讀通過《教師法》，呼應教育鬆綁
的解除管制，教育權力關係轉變，教師角色

與地位從過去在傳統教育體系中被權力控制

的被動立場，轉變為權力共享的主動參與立

場（Law, 2002；教師會手札，1997；高義展，
1997；涂慶隆，1999）。其中，《教師法》
第八章「教師組織」，藉由教師組織法制化，

教師組織取得了合法性的基礎，藉由教師組

織的設置與法制化，提供教師團體參與教育

的機會點，賦予教師主動改善教育的權力，

並落實教師專業精神與促進專業提升，亦

顯示教師組織由早期的政府命令與主導，演

進到教師的自主與自覺，教師會體制擺脫過

去黨國控制的局面，教師的權利與義務被賦

予法律規定，國家與教師不再只是國家統合

主義下的主從關係（教師會手札，1997；
林建民、吳姈娟，1999；沈春生，1999；
姜添輝，2000；舒緒緯，2003，陳麗如，
2004）。
（二）國內家長會的發展脈絡—從母姐會到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

我國家長會最早是用母姐會的方式進

行，直到民國57年，台灣省為了促進學校和
家庭間密切聯繫，共謀發展，於是訂定「各

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即便此法歷

經44年、47年、57年、75年的四次修訂，
但對於家長組織的成立方式、組織章程、

組織架構、功能定位及參與校務等，因當時

獨特的時代背景，抑制了人們集會與結社的

自由進行抑制，家長會與班級和其他直接的

教育活動接觸不多，反與學校首長互動密

切，當時的各級學校家長會幾乎被教育官僚

系統所掌握，也因為家長在那種環境中缺乏

自主與獨立性，對學校教育的貢獻也相當有

限，因此家長組織未能成為一股氣候（趙靜

苑，2002）。
民國86年因教育改革團體壓力，第五次

修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因此

次為重重大的修訂變革，修改幅度較大，一

般稱之為新制家長會設置辦法，惟自精省後

「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喪失法源基

礎，因此各縣市自行依據86年新版新制「台
灣省各級學校學生家長設置辦法」制定法

規。相較於舊制家長會，新制家長會為一獨

立自主運作團體，每個學校可根據省市「家

長會設置辦法」擬適當組織章程，自行選任

幹部，會議由家長會長召開，校長並不是當

然會員及委員，經費獨立，家長會費由全體

家長分擔，不再依賴少數家長大額捐款（林

信男，2004）。



研習資訊 135第24卷第5期　96．10

㈩年教改的回顧與展望–㈻校行政類

新制家長會健全家長組織與制度化規

範，95年7月6日發布之「國民教育階段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辦法」則進一步明定家長團體

享有參與教育事務權，且規範學校應公開且

透明化學校資訊，伴隨家長會角色的轉變，

家長會的權力變多、變大，責任亦隨之加

重，家長會的轉變與家長會體質的轉變，使

家長會跳脫傳統義工、捐錢等被動角色，開

啟參與教育事務新趨勢。

回到本文起始點出「民主」之意涵，當

台灣教育開始民主化，教師法賦予教師擁有

組織團體的權力、家長教育權意識逐漸高

漲、教育行政主導力相形減弱情形下行政、

教師會、家長會被視為教育體系的鐵三角，

關心教育者視此前所未有的教育權力網絡為

「衝擊」，紛紛探討對於教育環境的質變，

是否為負面的衝擊？亦或是正向的提升?然
研究者認為台灣民主除顯現於制度上的革

新，亦深植於人民之思維，因此民主最基本

的兩個特性「每一個體之利益被公平的考量

到」、「每一個體對決定有公平的影響力」

已為社會之共識，教育需思考的並非「負面」

或「正面」二元決定論，而是歷經十餘年的

教改環境下，行政、教師會、家長會三方權

力競合現況與問題，因此當教育民主之路不

容倒退時三方如何兼顧自身利益與他方互

動，以建構教育更好的環境。

㆓、㈻校行政、教師會、家長會

之競合與教育環境新樣貌

相關教育法令的修訂，賦予教師會家長

與行政單位權力關係，由過去行政裁量權獨

大之局，逐漸轉變為教師、家長與行政單位

為平衡的夥伴關係，例如，國民教育法第十

條，賦予教師參與校務會議議決重大事項的

權力，教師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亦規定，賦予

教師參與教評會並擁有聘任教師權，實際校

務運作上，學校教師會對行政單位的監督，

如課程、編班等驅使行政單位更為公平（許

藤繼，2001；黄乃熒，2004）。家長會則由
國民教育法第五條規定校長遴選家長代表不

得少於五分之一，且家長會辦法規定，校長

必須向家長會報告校務，新修訂之國民教育

階段家長參與教育事務辦法亦規定學校應資

訊公開，第七條更明訂「家長或學校家長會

對學校所提供之課程規劃、教學計畫…相關

事項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教師或學校提出意

見。教師或學校於接獲意見時，應主動溝通

協調，認為家長意見有理由時，應主動修正

或調整；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

因此即便法律上行政單位如校長仍擁有

相當程度的行政裁量權，但是在教師會及家

長會參與意識高漲及法令相關規定，提供教

師會與家長會發生及自由表達意見的機會，

發出聲音能避免權益受漠視、利益分配更合

理，促使三方權力由過去上下支配性的權力

關係，提升至較為合理性的權力關係。

行政單位、教師會、家長會三方互動、

競合，為教育注入多元聲音、提供學校成員

專業成長機會，也合理化三者間的互動關

係。惟另一方面，三方互動競合中，亦產生

若干困境。因三方均有充分發言機會及途

徑，再加上三者因教師立場、家長立場及立

場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易使溝通不易。若三

方因流於本位之態度，不願對學校整體有益

的事情付出，則易導致學校行政無序性。

校園中行政單位、教師會、家長會平行

互動的競合關係如同兩面刃，其對於學校行

政具有功能性，但也產生諸多負面之影響，

使得三足鼎立之理想難以完全發揮，因此本

研究乃欲透過行政單位、教師會、家長會互

動競合之現況，釐清教改十年、教育民主化

中，三足互動需面對之新課題，並提出適當

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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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長會、教師會進入校園決策圈後，學校

行政、教師會、家長會藉由大大小小學校事

務的參與，較之以往有更多溝通管道，今日

的問題或許已不再是溝通管道不足，而是能

否有真誠的溝通？由博奕理論觀點，零合的

權力競合只會導致三方對立，唯有合作方能

創造非零合空間，今日三方為教育努力共識

下的競合關係已是合作大於對抗，惟權力共

享背後之責任是否均為三方所意識？今日的

問題乃是學校行政人員如校長為行政首長仍

存在著其行政裁量權逾越法治原理而恣意運

用，或只是將家長會視為捐錢大戶；教師會

多強調其權力爭取忽略專業角度之論述；家

長會仍未跳脫以捐錢成為家長會參與校務的

主要內容（更甚者家長會參與校務為圖自身

利益如增加自身社交關係或與校方利益交換

等），將親師合作停留於「加強課業輔導」

層次上，亦即家長會需要全新的參與態度和

方法。若三方各懷鬼胎、各有算盤時，即便

再多的溝通管道，都難達成整合與創造非零

合的合作空間！

（四）城鄉間的三方互動資源存有差距

台灣教育資源存在城鄉差距，學校行

政、教師會、家長會也因城鄉所賦予的資源

而有差異。教師會最為明顯即為爭議已久的

會務假，由於教師平日上課之餘多用來批改

作業或忙於校務，幾乎少有多餘時間參與教

師會活動，目前僅台北市學校教師會理事長

有會務假處理學校教師會會務，其餘縣市輔

助學校教師會會務推動或是參與學校事務協

調則如同「作功德」般，自然降低教師參與

之意願。而家長會問題則在於城鄉家長素質

差異大，致使新制家長會各地落實上的差

異，如台北視為首善之區，家長素質普遍較

高，參與學校教育之意願與能力較強，然而

台北市外各縣市形式上都依法召開各層次之

家長會，也依法選出家長委員及代表，但因

為家長參與意願不足，使得家長會運作徒具

㆔、研究結果

（一）適度的衝突對學校組織有正向的功能

「衝突」在探討組織理論時經常被提

及，組織衝突程度高，對事務推行會產生極

大的阻力，然而組織衝突程度低或沒有衝

突，卻也容易造成組織因缺乏異議之聲，失

去再思考的機會，對於組織發展亦非良好。

組織存在適度的衝突可提供組織容納多元意

見與革新的機會。縱使學校行政、教師會、

家長會三者關係合則三利、分則三害已為許

多研究之結論，惟三者因本身職務與角色

不相同，因立場的問題，本就難以達到完全

之和諧，適度的不一致可成為學校變革之源

頭，教師會、家長會注入更多意見，亦可促

使學校更為進步。

（二）教師會、家長會之參與程度尚未建立

完善機制

教育改革後教育法規之頒布如「教育基

本法」、「教師法」、「家長參與學校事務

辦法」等以落實教育民主、健全教育體制，

也提供教師會、家長會參與學校事務之法源

依據，法規為三方互動之應然面，惟落實於

實然面上，仍存若干之落差。以校務事務之

決定為例，學校待決事務之多如課程發展、

校外教學、校園事件處理、午餐供應、教師

評審、校長遴選等等三方參與的程度應為何？

哪些校園事務應三方共同決議、哪些是家長

與學校行政人員決議即可等機制尚未明確化

與具體化，因此各校施行方式不同，如有些

學校家長可參與教師的職務分配，有些學校

則認為此為專業範圍不宜由家長參與，有些

學校則僅由校長決定。因未建立全國一致之

機制，致使各校間各行其事未有統一標準，

容易產生比較之心態而生歧見。

（三）心態—權力分享與責任承擔

許多研究均提出學校行政、教師會、家

長會應建立更多、更暢通的溝通管道，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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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名。

（五）核心價值的建立

教育改革尚未開啟之前，教師受到過多

的壓抑與宰制，致使教師組織運作之初為爭

取教師應有權力之行動較為頻繁，而給予外

界只為爭取自身利益而不顧專業、有了權力

而走向腐敗的負面印象，教師組織應具專業

性及爭取教師應有之權力等議題經長時期辯

論與批判，已使教師組織朝向兩者兼具的方

向前進。

相對於教師組織從學校、地方到中央具

有一貫性且組織成員同質性高，家長組織異

質性高、素質不一，能為家長發聲或是學校

家長會的風雲人物多為主流社會價值、社經

地位高的家長，成員背景的懸殊，易造成忽

略弱勢家長的教育需求，如何統整，應為家

長團體發展上重要的思考課題。

㆕、建議

學校組織運作是行政人員的「行政

權」、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家長「教育

參與權」的動態平衡，綜合本文提出今日行

政單位、教師會及家長會面臨的解決的新課

題，提出下列建議：

（一）建立機制

1.專業與行政事務參與上的區分
校園大大小小待處理的事情很多，而教

師或家長均人數有限，也有其本質工作，能

真正參與、分析、處理校務的時間相對較

少，校務眾多若教師會、家長會只是為參與

而參與校務，多易容易流於形式上參與，而

無真正論述與辯論空間。因此家長會與教師

會參與校務內容與程度，應視校務內容而

定。例如課本選擇、課程決定、教學方式與

評量方式等，涉及教育高層次專業事務時，

應以教師專業為優先考量，且專業具不容協

商特質，家長應減少學校教育專業領域的參

與，但可透過支援的方式，參與具專業性的

教育課題。若為營養午餐、校外教學等專業

程度較低的學校事務，三方可透過集體協商

方式共謀最好的問題解決方法。

另一方面，應重視並提升家長會教育專

業知識，提升家長會參與能力之根本之道在

於提升能力。提升能力應是全面的，舉凡教

育內涵、相關政策法令、學校制度、參與策

略等都是家長會參與的重要條件，家長會並

非教育從業人員，對政策及制度的變化掌握

不足，因此近日公布的「家長參與教育事務

辦法」中的資訊公開應落實。

2.家長會應利益迴避、學校應進行校園募款
活動

學校行政、教師會、家長會若遇較高的

衝突時，亦引發三者間的策略聯盟-聯合次
要敵人、打擊共同敵人，通常校園內多為學

校行政與家長會聯合，對抗教師會。這並非

健全的組織應使用的策略，為探其究則可由

兩點探討之：一、學校行政單位可透過某些

方式獲得少數菁英家長認同，如優秀導師的

安排；二、學校仍視家長會為「搖錢樹」，

同時擁有家長會頭銜得以增添身分，而當家

長可能是賣樂器、便當或文具時，亦容易

透過家長會途徑獲得商業利益。相對於教

師會，家長會與行政單位因特殊利害關係，

似容易互相綁架，實為不良的教育發展。

校內資源有限、校外資源無窮！若教育

經費未增加情形下，行政單位欲擺脫對「搖

錢樹」的依賴、家長會不再只是當捐錢大戶

的冤大頭，唯有學校了解校園募款重要性，

「教育經費與編列管理法」已允許學校設置

教育發展基金，因此學校行政單位應力爭縣

市政府速訂辦法後積極開源，舉辦活動向校

外、社區募款，唯有豐足羽翼，方得不再依

靠家長會。

（二）建議各級政府

1.給學校的建議
（1）不管是家長會、教師會、學校行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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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認知心態應有所改變，校務參與

是一種責任，而非僅是權力的爭取。

（2）三者互動應建立在學生利益及學校長
遠發展之上，而非僅維護個人權益。

（3）應體認凡事均可協商，並達成共識，
重點是需敞開心胸、尊重與包容不同

立場傳達的意見，具有尊重少數、服

從多數的雅量。

2.給縣市政府的建議
（1）各縣市家長會設置辦法，除考量各縣

市資源差異外，應致力於建立起全國

一致的標準。

（2）縣市政府應舉辦能提供三方對話的研
習活動，如家長會參與學校事務的研

習、教師參與學校事務的研習、家長

與教師或學校三者互動的研習等。

（3）表揚學校行政單位、教師會、家長會
互動良好的學校、建立標竿學校，提

供見賢思齊的經驗傳承。

（4）縣市政府可設置仲裁小組，當三方遇
爭議時，可透過仲裁小組協助解決。

3.給教育部的建議
（1）表揚互動優異的標竿學校，提供見賢

思齊的經驗傳承。

（2）平衡各城市資源不同的現況，如教師
會會務假及舉行提升家長參與校務意

識的活動等。

本研究由葉品秀助理協助：資料收集、

會議記錄、經費核銷…等行政工作，使研究

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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